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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訴訟 

之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佈乃由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

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普匯中金商業管理（漢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是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設立的間接全資子公司，其從中國一家銀行（「銀行」）獲得一筆本金約為人民幣

117,400,000 元的未償貸款（「貸款」），該貸款的原到期日為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貸款協議由銀行作為貸款人與被告作為借款人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簽訂。 該貸款以

（i）被告名下位於漢中市的兩項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建設項目作為擔保；以及（ii）貸款擔

保人在西安的兩處個人不動產（統稱為「抵押物」）。 

 

 

 

 

 * 僅供識別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告收到漢中市漢台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法院」）的強制執行

令，該強制執行令針對抵押物發出財產執行令（以下簡稱「該命令」）。 

 

被告收到該命令後，主動向銀行提出了貸款債務重組方案供其考慮。銀行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日向法院申請撤銷該命令的執行，法院批准了該申請。 

 

銀行對上述債務重組方案不滿意，要求加快還款速度。由於銀行與被告在短期內未能就債務重

整方案達成一致，銀行再次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命令，該命令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恢復

有效。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被告提交了一份修訂後的債務重整方案。銀行原則上同意繼續談判，

因此暫緩了法律程序。此外，銀行表示，一旦貸款重整計畫達成協議並形成書面文件，銀行將

向法院申請解除命令並釋放抵押品。此後，雙方在過去幾個月中透過多次會議和電話會議進行

了密切磋商。儘管對話仍在進行中，但某些條款仍在討論中；因此，最終解決方案的達成可能

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在此期間，如果談判陷入僵局，銀行保留進一步法律行動的權利。 

 

董事會特此強調，該命令禁止轉讓和進一步質押抵押品，但不限制被告將該等資產用於其日常

營運。 

 

此外，本公司謹此強調，抵押品的價值足以償付貸款未償還本金及應計利息共計 147,600,000

港元。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發佈的中期報告所述，截至為二零二五年九

月三十日，被告名下位於漢中市的上述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及建設項目賬面價值約為

623,700,000 港元。 

 

公司特此澄清，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和二零二六年一月事件發生後，被告一直積極與銀行進行

敏感的討論和談判，以期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債務重組計劃和補救安排。過早披露該命令可能

會對正在進行的談判和整體解決方案產生不利影響。公司進一步指出，包括該筆貸款在內的某

些逾期貸款的存在，此前已在公司二零二五/二零二六中期報告和二零二五年度報告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期，被告及本集團的整體業務及經營，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未發生改變，且未受該

命令的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上述法律程序的進展，並會在適當時另行發佈公告，通報案件進展。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偉斌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李偉斌先生及蕭偉業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郭志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鍾泰博士、黎家鳳女士及陳嬋玲女士。 


